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悉，从2007年起，省教育厅将对初中毕业生升学体育与健康

考试工作进行改革。中考体育与健康成绩将由体育课成绩、

平时参加体育锻炼情况考核和体质健康测试三部分综合评定

，计入升学考试总分，总分共计50分。 据悉，我省中考体育

考核改革后的考试工作将采取过程管理评价与目标效果测试

相结合的方法。规定三部分的分值分别为：体育课成绩(身体

素质与运动能力测试为主)占9分，平时参加体育锻炼情况(早

操、体育活动课，学校、班级组织的各种体育活动，课余自

我锻炼的次数和表现情况)考核成绩占6分，体质健康测试成

绩占35分。 体育课成绩和平时参加体育锻炼情况，采取学分

制的办法计分，每学年5分(其惯势力中体育课成绩每学年3分

，平时参加体育锻炼情况2分)，3年满分为15分，由学校负责

考核。每学年体育课成绩按照《九年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

程标准》评分标准，分为优秀(100-90分)、良好(89-75分)、及

格(74-60分)、不及格(59分以下)4个等级。每学年体育课成绩

乘以3%作为学年升学体育课考试成绩。 改革方案从2007年新

学期起在我省初中各年级实行，凡参加2007年升学考试的学

生，升学体育课成绩和平时参加体育锻炼情况考核成绩按本

学期测评结果(15分)加体质健康测试成绩(35分)计分；现为八

年级的学生升学体育课成绩和平时参加体育锻炼情况考核成

绩按三个学期测评结果(15分)加体质健康测试成绩(35分)计分

；现为七年级的学生升学体育课成绩和平时参加体育锻炼情



况考核成绩按五个学期测评结果(15分)加体质健康测试成

绩(35分)计分。 对丧失运动能力的身体残疾学生(指肢体残疾

达到三级以上的学生)，因伤病无法参加升学体质健康测试的

学生，和参加中考的初中往届生升学体育与健康考评，由各

市(区)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免考，或考评、计分管理办

法。 凡申请免考体育的学生，必须要有县(区)级以上医院的

诊断书，向学校提交本人的免考申请书，申请书要有学生本

人和家长签字，并填写免考登记表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

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